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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驗證機關(構) 申請者 

   

限期內 

提出補正 

補正資料是 

否齊全完備 

 

資料審核 

 限期內 

申請複審 

  

  複審是 

  否符合 

 

否 

是 

是 

否 

 

不符合 

符合 

是 

 否 

否 

     自用電信終端設備審驗申請作業流程 

申請資料是

否齊全完備 

 1.申請書。 

 2.待審之電信終端設備。 

 3.中文或英文之技術規格資料或型錄，無 

   線電信終端設備應包含頻率及輸出功率 

   等技術規格。 

 4.設備來源證明文件。 

 5.個人身分證明文件或法人或非法人團體 

   設立證明文件。 

收件並收 

取審驗費 

申請者收到補正通

知，於一個月內補正 

   駁回申請 

申請者收到不符

合通知，於二個 

月內申請複審 

 核發審定 

證明及標籤 
   駁回申請 


